
致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各委員： 

民主黨對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的意見 

 

香港政府於 2007 年推出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時，目的是協助有需要的失業人士和低收入僱員

求職和就業，通過促進就業，幫助弱勢社群從受助走向自強。其後當局接納相關建議，自二零

零八年七月起將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的限制放寬，以及把每月收入上限由五千六百元提高至六

千五百元，原本為期六個月的交通津貼期限亦延長至十二個月。計劃同時也容許原區就業的合

資格人士申領津貼，前題是他們需自費乘搭交通工具往返居所及工作地點。 

 

對於合理放寬支援計劃的限制，民主黨絕對表示歡迎。然而，該支援計劃只適用於偏遠地區，

至今全港適用地域亦僅包括屯門、元朗、北區、及離島四區。政府不單對放寬該計劃以涵蓋全

港所有有需要人士以及長期運作有所保留，早前更表示無法承諾該計劃未來會繼續進行。對於

當局就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推行前景的初步取態，民主黨勞福政策小組持有不同的看法。 

 

民主黨認為，現時的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政策構思過於保守，因為需要幫助的不獨是偏遠地區

的低收入人士；相反，所有合乎資格的市民，不論居住地點為何，也應能同樣申請交通津貼。

基於此項原則，自計劃推出起民主黨一直堅持政府應擴大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，容許全港符合

資格的市民申請。與此同時，政府亦應增加申請程序的彈性，使申請人可選擇申請參加計劃時

同時申領交通費津貼；或先申請參加計劃，並在指定限期內提出申領津貼的程序，從而令更多

低收入和失業人士受惠。 

 

此外，政府曾認為不適宜永久提供交通費資助，因為相信此舉等於長期向僱員提供收入補貼。

然而自金融海嘯以來，現時失業率儘管看似有所舒緩，事實上就業前景仍然嚴峻；香港經濟於

短期內亦不大可能從谷底回升至海嘯前的水平。因此，如果政府不肯考慮研究長遠資助的可行

性，恐怕很多市民會因交通費問題而被迫不尋找跨區職位，甚至白白放棄一些得來不易的工作

機會。民主黨認為特區政府絕對不能僅限於「動口術」誇誇其談，而無實際持續行動去真正鼓

勵大眾於金融海嘯餘波中「走出去」就業，否則只會等同變相打擊市民跨區工作的決心和機會。 

 

最後就支援計劃金額方面，民主黨估計如將計劃推行至容許全港符合資格的市民申請，預算支

出會佔大約十億元，但由於政府早已獲約四億元撥款推行計劃，故只需額外支出約六億元，便

能使十多萬失業人士及數十萬月入低於六千五百元(當中並未計算個人資產不多於四萬四千元

的人士)的市民受惠。民主黨促請政府當局能認真考慮本黨就「交通費支援計劃」所表達的意

見，從而讓基層市民及有需要人士真正獲益，令他們能夠重拾信心面對逆境、繼而迎接新挑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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